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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本文以音樂為線索，撰述的主要目的，在於從樂義發展的角度，對先秦儒家

(以《論語》、《孟子》、《荀子》為主，上溯《詩》、《書》，下至《禮記‧樂記》)

心性思想的發展進程做一考察探究，並指出樂在中國古代的實質精神與意涵。 

    為什麼以「樂」為討論對象？如就古代中國文化而論，音樂與心性的關係為

何？何以不直就心性問題論心性，而須由樂入？對此，我們首先觀察到，樂在中

國古代的政教與文化上，均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關於這點，徐復觀先生曾做出

如下的考察說明： 

 

中國古代的文化，常將「禮樂」並稱。但甲骨文中，沒有正式出現禮字。

以「豊」為古「禮」字的說法，不一定能成立。但甲骨文中，已不止一處

出現樂字。這充分說明樂比禮出現得更早。1 

 

另按《周禮‧春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

而言： 

 

「成均」即「成調」，乃指音樂得以成立之基本條件而言；是「成均」一

名之自身所指者即係音樂，此正古代以音樂為教育之鐵證。後人輒以「成

均」為我國大學之起源，雖稍嫌附會，要亦由此可知其在我國教育史上之

重要地位。又今文尚書堯典，舜命夔典樂，「教冑子」，以樂為教育的中心，

與周官大司樂所記者正相符合。2 

 

由這兩段文字，指出了樂在中國文化的早出情形，及其在政教上的重要地位。但

                                                       
1 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2年)，頁1。 
2 同註1，頁2。 



2 
 

縱使如此，問題仍然存在。如可問：早出階段未必為成熟，並且，即便在政教上

對音樂有相當程度的重視，也並不表示不重視其他項目。換言之，我們仍須點明

音樂在中國文化地位上更根本、而為其他項目所無法取代的意義，同時指出中國

古代樂教與心性之間的關係。事實上，如果我們直接檢視《尚書‧堯典》中舜命

夔典樂的一段話3，當〈堯典〉對制樂目的的討論，最終是放在「神人以和」來

看待時，即知音樂是與人文整體和諧的建成，有本質性的關連4。又如《論語‧

泰伯》：「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5，這對人類成人之道的次第說明，最終

亦同樣是以「樂」為人道之成，必至於樂，人文的善美始成。凡此，均明確指出：

中國古代對於人道終極的揭示，都一致歸於「樂」這一根本。正因如此，由樂的

問題切入，從它對於人文化成的重要及根本性而論，便會是合宜的。而我們所面

臨思考的問題，主要即在於： 

    1.何以人道之終極與完成在於樂？以「神人以和」、「成於樂」作為成人之道

的終極說明，其意義何在？為何是由樂來擔負這人文之重任？ 

    2.其次，從前面引述到的《尚書》、《論語》文句中，已明顯可知中國古代對

於音樂的討論，都直接關係到「成人」這一問題而說，初無一種純粹為音樂而音

樂，或為藝術而藝術之觀法。而音樂的開展及其間種種問題，在中國，始終是離

不開對於人心內在問題的討論。音樂擔負著人文化成的使命，而人道的根本，在

中國，可謂依於心性之學而開展6。不過，即便從人心內在觀點言樂，乃中國古

代先哲所共通一致，但對於人心內在的理解，以及順而衍生的對於樂義的理解，

                                                       
3 《尚書‧堯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

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

獸率舞。」【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等正義：《十三經注疏‧尚書正義》(台北：新文豐出版

公司，2001年)，頁122。 
4 若音樂的開展最終是至於「神人以和」這一階段，則我們可以從「神」的提出而做推想：這神

人以和的存在情況，也應是終極的，且涵蓋全面的。正因如此，故夔在聽完舜這一段話後，即接

續著說：「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換言之，若能至於與萬物一體和諧的地步，不已是終

極且全面的嗎？不過，這種終極的存在情況，從舜一開始即指示制樂所要達成的目的為「教胄子：

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而觀，則知其明顯主於人文化成，是人文之問題，故

而不能以該段文提到「神」為根據，即據以認定此段文字中透顯出原始之宗教信仰。至於〈堯典〉

這段文字的分析，則見後章之說明。 
5 【魏】何晏等注、【宋】邢昺疏：《十三經注疏‧論語注疏》(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1年)，

頁181。 
6 嚴格而論，中國心性之學進路的開創，肇始於孟子。孟子以前，如《詩》、《書》、《論語》等，

均無明確對於心、性本身問題之討論。何以心性的問題在孟子產生，此固當論(見本文第三章之

說明)，但不管怎樣，中國思想主於人而論道，言人道則從人心、人性此等內在之努力上見，始

終是共通一致的。這裡所說的心性之學，故乃泛指對人心內在之問題討論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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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存在著差異？如是，則可問：究竟種種差異、轉折何以產生？對前代如何回

應？對往後樂義的發展，又有何影響作用？ 

    以上兩點，也即本文在處理中國樂教問題上，主要針對討論的兩大主題。這

些關於樂義問題的討論，顯然都直接涉及中國古代心性問題的發展演進之考察。

事實上，中國文化思想之主軸在於心性論，從心性問題出發來探討樂義，應會是

根本的討論。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脈絡 

 

音樂與心性、成人之道的關係既已表明，則本文之論述模式，大致可獲得初

步的確立。在各章的鋪陳工作上，我們的作法是：1.先從各家言樂的論述切入，

從而分析各家樂義思想背後所根據的心性觀點。2.順由這心性觀點的展示，以具

體論述、探究各家所持之心性觀究竟如何產生？與前代論樂及心性的看法存在何

種差異？如何轉折與過渡？如何下開未來樂義及心性問題討論之方向？由此，具

體構畫出中國古代心性思想的發展過程。當然，本文的論述，是以先秦儒家作為

主要考察對象，這是因為樂的問題主要為儒家所重之故。 

 

    以上，我們提到了音樂與心性、成人之道之間的關係，以及如何本於這樣的

關係，具體開展本文論述之架構。然而在導論的部分，本文試先就問題感的發生

切入，藉由對《禮記‧樂記》中所存在的問題進行反省工作，從而提出一種截然

不同於〈樂記〉的心性觀法。之後再回到《尚書》及《詩經》，以具體印證及說

明這樣一種心性觀法在上古樂論典籍資料中的復甦情形。這樣，由《尚書》、《詩

經》(二者為一組)與《禮記‧樂記》的對比，我們提出了兩種不同的樂義思想、

及其背後所根據的兩種截然不同的心性觀點，以此為基礎。之後接續的工作，即

具體構畫出由《尚書》、《詩經》樂義到《禮記‧樂記》之間的轉折過程，主要考

察的對象，為《論語》、《孟子》及《荀子》。顯然，這既是樂義發展的進程，也

同時構畫出中國古代心性思想發展的脈絡途徑。 

 

    我們尚須對以《尚書》、《詩經》(二者為一組)及《禮記‧樂記》作為立論基

礎的合理性做一說明交代。問題感之所以從《禮記‧樂記》發生，最主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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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在於〈樂記〉中的樂義思想及心性觀法，是更為普及與廣泛的影響到後世。影

響所及之深遠，故後代學者多視〈樂記〉為總結上古、先秦儒家樂義思想大成之

作。對此我們認為，說〈樂記〉思想乃反映、代表某特定時代7之文化精神，這

是正確的，但若說〈樂記〉思想為總結上古、先秦儒家樂義之大成，視〈樂記〉

思想與先秦儒家典籍在樂義的看法上為通貫一致，這樣的說法則待商榷。事實

上，《禮記‧樂記》的思想，無論在樂義及心性觀點上，都與先秦儒家存在極大

的差異。因此，從《禮記‧樂記》問題的反省出發，對於整個古代中國樂義思想

的釐清工作，會是根本且徹底的。而重返《尚書》、《詩經》的用意，便即試圖回

到中國典籍的始點，對中國古代之樂義思想，進行返本溯源的釐清工作，因而亦

屬必要。這也是何以本文論述的主題為先秦儒家樂義思想之研究，卻仍先從

《詩》、《書》與《禮記‧樂記》的對照比較論述的主要原因。 

 

    如回顧學界在這項論題上所得到的討論成果。可以看到，相較於中國古代對

於音樂、樂教的重視程度，學界在這一方面的討論卻顯得貧乏。近期以來，雖有

不少論述中國古代音樂思想的專書陸續出版問世(其中多為大陸學者之論著)，但

總體而言，大多只具資料蒐集整理及介紹之性質，欠缺思辨性與道理深度的闡

釋。尤其是，對於以《禮記‧樂記》作為繼承並總結先秦儒家樂義大成這樣的說

                                                       
7 指漢代。關於〈樂記〉、甚至《禮記》的成書年代考證，歷來多有爭議。大致的結論，是以《禮

記》乃編纂成書於漢代，然其中各篇章，從義理層面而觀，則多屬先秦之作品。其中，有關〈樂

記〉的作者及成書年代，主要有以下四種看法： 

1.〈樂記〉成篇於戰國初期，作者是孔子再傳弟子公孫尼子。持此說者，如【梁】沈約、【唐】

張守節、當代學者郭沫若、周柱銓、呂驥、李學勤、錢玄、沈文倬等。 

2.〈樂記〉成篇於西漢武帝時期，作者是河間獻王劉德及其手下以毛生為代表的一批儒生。持此

說者，如【宋】黃震、當代學者蔡仲德、張少康、任銘善等。 

3.〈樂記〉是孔子以後到西漢中期以前儒家論樂的綜合性著作。持此說者，如孫堯年。 

4.〈樂記〉出自漢武帝時人公孫尼所作。持此說者，如丘瓊蓀。 

今本文視〈樂記〉屬漢代之作，是從義理思想層面所做出的論斷：〈樂記〉對於心性的理解，從

其所言「好惡無節於內」而觀，是主於內在對治的觀法，此即以本性對治情欲始成就為善。而這

樣的心性觀法，正與漢代其他文獻典籍中對於琴樂的理解相符一致(如以「禁」解釋琴樂對人心

之作用)，而有別於先秦儒家之心性觀。故本文考定〈樂記〉應屬於漢代作品。有關這方面的討

論，本文在導論探討〈樂記〉思想處已做出說明，故在這裡暫做結論性的交代。又，徐復觀先生

在其論著《中國藝術精神》中，亦曾對〈樂記〉出處之問題做出詳細的考證工作，否定了「樂記

出於公孫尼子」的說法(此一說法為【梁】沈約首先提出)。詳見其《中國藝術精神》(台北：台灣

學生書局，1992年)，頁8-12。 

  另，由〈樂記〉章句有部分輯錄自《荀子‧樂論》這一事實而觀，可知二者在思想上應有銜接

之處。同樣的，《史記‧樂書》也有部分段落輯錄了《荀子‧樂論》。三者之間的轉折、銜接關係

為何？由《荀子‧樂論》過渡到《禮記‧樂記》的義理發展及轉折情形，我們將於後章〈《荀子》

樂義考察〉一文中做出說明。至於《史記‧樂書》與《荀子‧樂論》和《禮記‧樂記》之間的差

異情形，由於牽涉層面較廣，我們將另為文進行考察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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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更是從來未加分辨其間想法上的差異。有鑒於此，故本文首先即從《尚書‧

堯典》與《禮記‧樂記》二者在樂義及心性想法上之分別，予以分界區隔。思想

之分界既明，接續之工作，即求具體構畫出從《尚書‧堯典》發展至《禮記‧樂

記》之間思想轉換之脈絡。 

 

現在，讓我們回到《禮記‧樂記》，重新進行這有關音樂及心性問題的討論。 

 

第三節  從《禮記‧樂記》的問題反省出發 

 

一、〈樂記〉所反映的心性觀點及其問題 

 

    當《禮記‧樂記》中的思想，早被歷來學者公認為對先秦儒家樂論資料之統

整、亦可作為中國古代在樂義討論方面的一部代表性著作來看待時，我們實際所

閱讀到的情形卻並非如此。事實上，〈樂記〉存在很大的問題，追溯〈樂記〉的

第一段話，就顯得十分重要。當它開宗明義的指出：「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

8，這以「人心」作為音樂本據的說法，表面雖與先秦儒家論樂主於人心的看法

無甚差異
9，但問題的關鍵在〈樂記〉的第二句話：「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

(後續言「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

樂之，及甘戚、羽旄，謂之樂。」10)。從這句話，我們清楚看到，即便〈樂記〉

也一致順承古先的以人心為音樂來源之本，然而實則卻將人心內在做了某種「層

級劃分」。詳言之，在〈樂記〉，音樂固仍本於人心，但這人心之發動，卻是本於

「物使之然」、「感於物而動」的層面來說的，即作為人心受外在事物影響而有之

自然情感、或言「反應」(故而是被動的，心之被動性)11。換言之，是從人心的「反

                                                       
8 《禮記‧樂記》。【漢】鄭元注、【唐】孔穎達等正義：《十三經注疏‧禮記注疏》(台北：新文豐

出版公司，2001年)，中卷，頁1652。 
9 以人為本的音樂思想，早在《尚書》就已出現，惟想法上與〈樂記〉有根本之差異。我們將在

第一章詳述這一情形。 
10 《禮記‧樂記》。【漢】鄭元注、【唐】孔穎達等正義：《十三經注疏‧禮記注疏》(台北：新文

豐出版公司，2001年)，中卷，頁1652。 
11 為了具體說明這種人心反應層面的各種情形，〈樂記〉在下一段立即做出交代：「樂者，音之所

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暺以緩；其

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

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 



6 
 

應」層面來論述音樂之本的，且這樣的「反應」，是建立在將人心內在做出層級

劃分的基礎上而成立的(我們將在後面詳述這一情形)。關於此，譚家哲先生在其

論著〈從〈堯典〉之啟發論中西音樂形態之差異並重構歌詠之句法結構〉中，做

過如下之說明： 

 

      〈樂記〉中所謂情感，也即我們一般所言之哀、樂、喜、怒、敬、愛等情 

      緒或情感。〈樂記〉以此作為音樂之本，亦為人心及音樂所表達之對象。 

      更具體一點，這些自然的情愫，對〈樂記〉而言，並非人自身之本性，而 

      是由外物所引起的。「六者非性也」是就此而言。12 

 

藉由這一說明，進而就讓我們對〈樂記〉產生了疑問。這是因為，固然我們

無法否認〈樂記〉對音樂來源所持之看法，實則是反映了人類心理層面的一般事

實，比方人在一般狀態下，確實也如〈樂記〉所指出的那樣，情感乃隨外在事物

之改變而有所反應變化，方愨所言：「凡人之情，得所欲則樂，喪所欲則哀，順

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於所畏則敬，於所悅則愛。」13即是。而從人心情感之

「反應」說音樂的發生，似乎再為自然不過。然而我們同時立即察覺到另一項顯

明之事實：即單純從反應層面看待音樂，並以之作為樂教文化之根據，這在人類

精神的層次而言，會是很低的層級14。音樂作為人類文化高度之體現，都不應只

單純依於反應事實之發生描述而已，而須是本於人類心志對美善事物道理的嚮往

與追求，並由此以成就人文之高度。事實上，在〈樂記〉，同樣也意識到了這層

問題，因而也試圖提出解決之道。這是說，〈樂記〉既以音樂本源於人心之反應

層面，而作為反應，本身又隨外在事物之變遷而變動不定，非定主的。是故〈樂

記〉絕對無法單純肯定音樂本身，或者全盤的肯定「人」。這也就是何以〈樂記〉

必在說明各種作為音樂之本的人心情感反應：喜、怒、哀、樂、敬、愛之餘，又

                                                       
12 譚家哲：《形上史論‧下部》(台北：唐山出版社，2006年)，頁441。 
13 引自【清】孫希旦：《禮記集解》(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下冊，頁977。 
14 我們甚至認為，本來單純就「反應」而言，是未足以作為人格精神層級高下之判斷依據的，因

反應亦可以是在心志對美善道理之嚮往下長時期培養而成的一種狀態，換言之，隨著人心境的提

升，對事物的當下反應亦將有層次上之差異。只有在將人心內在做出層級分割的情形下，「反應」

的層次才頓時變得低下(如〈樂記〉所做的區分那樣)。在一種並不存在對人心內在做層級區別的

想法裡(如我們將在後章具體論述到的《尚書‧堯典》中的思想)，出於對「人」本身的肯定，即

使從反應言(人心之欲向亦然)，都仍可是美好的，至低限度，不會以一種負面的觀法來看待反應

或欲向的問題。因而問題真正的癥結，是在於對人心內在的理解詮釋產生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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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強調「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15的根本緣故。且必以音樂之美善，

或追溯音樂來源所本的人心之美善，必本於人心內在之某種「對治」過程而來：

此即將人之內在區別為「性」(屬人生而靜的層面)及「欲」(屬人心為物所感而發

動的層面，如「情」、「欲」)等不同層面，進而以音樂所本的人心之善，必本於

性對治欲始成就者。這在〈樂記〉表明的也十分清楚：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

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

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

16 

 

將這裡的「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對照〈樂記〉一開始所言的「人心之動，

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

而樂之，及甘戚、羽旄，謂之樂。」來看，則很明顯的，作為音樂來源之本的人

心之動，在〈樂記〉是放在「性之欲」的層面。固然欲之動從發生處來說亦本於

性之靜而來，故言「性之欲」，但兩者明顯也具有根本之差異。而作為音樂來源

之本的人心情感，本身明顯也須受到某種制約規範(即「好惡無節於內」的「節」)17

始得成就為善。而這，就好比在說，在人心之中也已然存在著某種負面成分，而

須以「對治」始得使人成就為善。事實上，持這種解釋觀點的，非只〈樂記〉而

已，在整個漢代有關音樂討論的文獻裡，如對琴樂的解釋，都普遍持此論調而說。

許慎《說文解字》：「琴，禁也。」、蔡邕《琴操‧序首》：「昔伏羲氏作琴，所以

禦邪僻，防心淫，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也。」、班固《白虎通‧禮樂》：「琴者，

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乃至漢末應劭的《風俗通義‧聲音》：「故

琴之為言，禁也；雅之為言，正也，言君子守正以自禁也。」，皆做此解釋。以

「禁」訓「琴」，將琴樂對人心之作用界定在「對治為善」的一種想法，也普遍

存在。然而這樣的解釋，卻讓我們產生更大的疑問。 

                                                       
15 《禮記‧樂記》。【漢】鄭元注、【唐】孔穎達等正義：《十三經注疏‧禮記注疏》(台北：新文

豐出版公司，2001年)，中卷，頁1654。 
16 《禮記‧樂記》。【漢】鄭元注、【唐】孔穎達等正義：《十三經注疏‧禮記注疏》(台北：新文

豐出版公司，2001年)，中卷，頁1666。 
17 〈樂記〉這裡所言的「節」，並非指外在規範而言，從其明言「好惡無節於內」可知，能起到

這「節」之作用的，實指這人生而靜之「本性」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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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性之善 

 

    像〈樂記〉那樣，這種對人內在心性所持之理解態度，也許早已為人們所熟

悉並習以為常，表面看來似乎也沒有多大問題。但如果我們暫時擱置典籍解釋的

工作，先單純從自我內省的角度來重新思考以下兩種看待「人」、「人性」的模式：

一種以人之善在於不斷克制、節制人心之負面成分以至於殆盡之過程；一種以人

之善為人心不斷對美善之事物道理自覺及努力之過程18。則我們不難發現，同樣

作為對「人」美善的解讀，在兩種對人所持之理解觀點，卻明顯存在著差異。這

是因為，相較於一般的解釋，在後一種對人性所持之理解觀法裡，我們找不到任

何屬人心性中負面的成分。換言之，這種對「人」、「人性」的理解，始是對「人」

真正全盤而正面的肯定。這種肯定，是否出於對人性「一廂情願」或「盲目推崇」

的想法而來？比方人們勢必要問：難道那些損人利己、危害人群的作為，背後的

心，也都是本於人性之善的？種種為惡之事實及人間錯誤的發生，難道也都應該

對之肯定？在這裡，我們找到了唐君毅先生在《人生之體驗》中的一段文字： 

 

你對人應當寬恕，因為也許他人之對你不好，不同于你，由於他在努力于

你所未見的更大的善。縱然你十分自信的知道別人之對你不好，不同于

你，是他犯了罪惡同錯誤，你也當寬恕他。因為他的遺傳、習慣、教育，

只能使他這樣子。假如他真可以好一些，他實際上當已經好一些了。假如

你希望他好一些，這責任便在你身上。這希望不是你所發出的嗎？19 

 

蓋對人能「恕」，非在突顯自身之不凡難能(由此而有之恕實乃勉強)；而是出於對

人性之深刻體認，與知人生命際遇之各異或生活之艱難不易而有。首先，如果我

們仔細思考所謂「錯誤」，則清楚看到，人對錯誤的自覺，實則更相反於一般人

單純將其歸咎於人性負面成分所造成的說法，反而卻是證明了人在本性上之恆向

於善道而努力的。原因在於：正是因為人自覺到有更善的可能，才會進而對現有

                                                       
18 我們認為，前一種人性觀法實為造成人性自我內在之分裂；後一種觀法始為一體和諧、且全然

正面的。 
19 唐君毅：《人生之體驗》(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9年)，頁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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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作為結果感到未盡圓滿或視為缺憾、以為錯誤的；若就行為的當下而言，則人

必依其自身當下所以為之「好」而行為20。錯誤之發現因而只是後來的，非人心

內在本然之負面性所造就，是人在自覺有更完善的可能之後，始明白先前之為缺

憾或錯誤。在人類以外的世界並無所謂「對錯」問題，更無由錯誤而來之道德問

題，這更反觀出，由錯誤，及追溯錯誤發生背後所本之人性的自覺於善道，是更

形呈顯出人性之尊貴及尊嚴。 

    人類在本性上因而也都是嚮往美善的，即便人也因其出生背景、生活環境、

教育程度⋯等各種因素而造就了人格思想之高尚與低俗，並在具體行為與客觀事

實上造成種種分別及差距，然而一切人以「好」作為其行為之本據者，人類本性

上恆向「好」之心志，則說明了在人性之本，始終是正面而不具負面成素的。如

果人們以為這樣的說法是刻意掩蓋了人在客觀事實上的差異問題，比方也確實有

人行事端正，而有人行為偏差，則我們要說的正好相反：就道理本身而言，客觀

事實之錯誤終歸是錯誤。但如果人也願意試圖明白一個人行事之錯誤，其原因並

非單純源於人之惡性，而更是由其他種種原因所導致，甚至明白人也已盡其努力

的實現其所見到之最大的善，則人也不會再用一種對錯、善惡的評價式眼光來看

待一切人。換言之，道理之真實更不應離開具體人事之實際情況，而只單純將道

理置於一切人之上來衡量的。由是，人始真能「恕」，也才是真實對人之關懷，

而在寬恕中，我與對象之善故得同時證立。如果我真欲人以更善，那麼這責任，

即讓人見到更善道理之責任，不正如唐君毅所說的，是在自己身上嗎？我之欲人

以善，而人仍未善，這非但未足以證明他人之心性不嚮往美善，更不應理解為他

人之心性為惡，反而是，自己之善未為人所見，甚至，自己並非更善於對象而仍

有所不足的。這種由對人群益進於美善之致力而對自我人格心志之要求，不正是

                                                       
20 關於「明知故犯」的問題，我們以為，從主體自覺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是不存在的。這是因

為，在正常狀態下，人不可能做出違背其信念中所認為是「對」的事。一個人如果當下認為 A

是對的，卻做了~A的事，那其實是在說：他並不真正認為A是對的，或者，對道理之真實仍未

求慎思明白而為(即便我們也常聽到人們總是這麼說著：「明知道這樣不對，但還是做了。」)。

這也就在於強調了：人若真有問題，其實是在其心態上之一種「得過且過」、「流連忘返」所導致，

即並不真正致力於對真實道理的透徹明白。這種得過且過，看似是突顯了人心內在所必然具存的

某種「惰性」(好像也在說人心內在必具有某種負面成分作為主導)，但嚴格來說，這並非單純是

人主體內在心性的問題。比方人若自幼生長在負面的環境之下，確實亦很難單純自負面中體會到

正確之道理。於是，這種得過且過之心態，不亦同時可轉化為『事實上，人也已盡其努力的實現

其所「見到」之最大的善』的解釋？這樣詮釋，則人心之負面成分立即消逝，而全然為正面的了

(同時立即轉換問題的方向在欲使之更善的那個人身上，再非單純對人之善惡評價)。而這也同時

是在說：人其實非當如物那樣，以一種恆常不變的本質性視之，在時間之流中，人也隨著不斷見

到而自覺的更善道理，努力而提升自我之人格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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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教化思想(如我們在《書》、《詩》或《論語》21中所閱讀到的)之真正精神？

所謂「憂患意識」，或言君王對自我德性之要求、對人民善道教化之職責，不正

本於此種對人性之想法而來(關於此，我們會在第一章討論到《尚書》樂義思想

時實際證明)？若從這個角度再回顧審視，當人心思邪、民風敗壞，追溯其因，

這並非人民本性有所敗壞，而更應是由於君王本身之無德，人民看不到美好之道

理與德性在其上以追隨嚮往所致，或者說，人民所能看到的，也只能是如此低落

的層次。由此我們清楚看到，一種從「對治」角度言人性之善的理解，其根本錯

誤何在。而將先王禮樂之制作視為對人民敗壞心性的一種改正(如〈樂記〉所說

的那樣)，不亦根本違背了禮樂之精神？ 

 

結語：問題之生成與開展 

 

如果上述的想法沒有錯誤，而這種對人內在心性所持之理解方式，確實亦有

可能在面對中國古代典籍之解讀時，形成道理一貫且深層之解釋。那麼我們必然

懷疑，《禮記‧樂記》之音樂觀，或者，一種普遍存在於後世對音樂、心性所持

之理解觀點，是否真為復甦中國音樂、心性思想的本來面貌？若不是，那麼真實

的情形又是如何？因而我們首先所要解決的，便是有關中國音樂思想返本溯源的

問題。換言之，在有關音樂討論記載的最初資料中，如《書》、《詩》，究竟對音

樂做何解釋？從《詩》、《書》起，我們將一一對之重新檢閱。 

                                                       
21 這個道理，亦同於我們在《論語‧為政》中所實際閱讀到的：「為政以徳，譬如北辰，居其所

而眾星拱之。」(章句解釋見筆者《儒學文化精神溯原──以《論語》之「孝道」、「學教」、「政

治」思想作為考察對象》一文第四章的部分)。我們以為，無論是作為為政之道理，抑或對人性

之理解，《詩》、《書》、《論語》，其義相通。關於《詩》、《書》的部分，見我們第一章之說明。而

有關《論語》及其對政道、人道之論述，則見筆者《儒學文化精神溯原──以《論語》之「孝道」、

「學教」、「政治」思想作為考察對象》(中壢：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年)一文，

以及本文第二章的部分。 


